
立法會CB(2)2031/11-12(01)號文件  
 

《 2011年個人資料 (私隱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政府當局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12年 5月 16日的情況 ) 

 

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011年 11月 8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述資料    
 
(a) 海外地方就在直接促銷中使用個人資料方面所採

取的安排，特別說明這些地方是採用 "接受機制 "還
是 "拒絕機制 "；及  

 
(b) 在政府當局建議的 "拒絕機制 "下，有甚麼利便措施

讓資料當事人反對使用或轉移其個人資料作直接

促銷用途、反對售賣其個人資料，以及辨認其個人

資料的受讓人和資料轉移的源頭。  
 

政 府 當 局 所 作 的 回 應 已 於

2011 年 12 月 6 日 隨 立 法 會

CB(2)500/11-12(01)號文件送交
委員，並於2011年12月 7日的會
議上予以討論。  
 

2011年 11月 26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考慮修訂或撤銷 30日回應限期的建議；  
 
(b) 考慮就售賣個人資料方面採用 "接受機制 "，而就使

用個人資料方面則採用 "拒絕機制 "；及  
 
(c) 設立機制，要求資料使用者須應資料當事人的要

求，逐一提供有關每個獲轉移資料當事人個人資料

的受讓人的資訊。  
 

政府當局就 (a)及 (b)項所作的回
應，已於2012年 2月 23日隨立法
會 CB(2)1169/11-12(01)號 文 件
送交委員，並於2012年 2月 24日
的會議上予以討論。至於就 (c)
項所作的回應，已於 2012年 4月
16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701/11-12(02)號 文 件 送
交委員，並於 2012年 5月 2日的
會議上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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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011年 12月 7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項提供書面回應    
 
(a) 各團體在其意見書中就條例草案個別條文提出的

意見；及  
 
(b) 委員及《 2011年個人資料 (私隱 )(修訂 )條例草案》

委員會的法律顧問就下述條文提出的意見及關注

事項    
 
詳題  

(i) 條例草案詳題的草擬方式可否更為簡潔；  
 

(ii) 政府當局基於甚麼基礎考慮條例詳題的草擬
方式，例如就草擬方式作出的任何改動，背後

是否有任何政策上的考慮；  
 
第 2條  
 

(i) 把《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486章 )(下稱 "《私
隱條例》")內英文 "data"(資料 )一詞由複數形式
改為集合單數形式的必要性；  

 
(ii) 就第 2條而言， "法律規則 "(rule of law)一詞是

否有任何替代，以免與該詞的一般涵義混淆；
 

政府當局就 (a)項所作的回應，
已隨立法會 CB(2)569/11-12(02)
號 文 件 送 交 委 員 ( 英 文 本 於
2011年12月13日發出；中文本於
2012 年 1 月 4 日 發 出 ) ， 並 於
2011年 12月 13日的會議上予以
討論。  
 
政府當局就與詳題及第 2條有
關的事項所作的回應，已於

2012 年 1 月 6 日 隨 立 法 會

CB(2)761/11-12(01)號文件送交
委員，並先後於2012年2月24日
及3月13日的會議上予以討論。  
 
政府當局就有關第8條的事項所
作的回應，已於 2012年 3月 12日
隨 立 法 會 CB(2)1347/11-12(01)
號文件送交委員，並於 2012年
3月13日的會議上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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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第 8條  
 

(i) 就第 8(1)(g)條的擬議修訂的草擬方式是否恰
當，因為該草擬方式並未能適切反映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 (下稱 "私隱專員 ")與香港以外的司法
管轄區的對口單位之間的相互協助關係，而且

相互協助屬一項權力多於一項職能；  
 

(ii) 就第 8(1)(g)條使用 "須 "一詞是否恰當，因為這
可被詮釋為私隱專員有責任應香港以外的對

口單位的要求而提供協助，而沒有酌情權決定

是否答應有關要求；  
 
第 8(2A)條  
 

(i) 就私隱專員的服務及產品徵收費用的現行機
制，以及過往私隱專員就其服務及產品徵收費

用的例子；  
 

(ii) 鑒於私隱專員應首先把資源投放在普羅大眾
而非個別機構，私隱專員根據擬議新訂第

8(2A)條徵收費用的權力，與其根據第 8(1)(c)
條須促進對《私隱條例》的條文 (尤其是各保
障資料原則 )的認識、理解及遵守的職責，兩
者的關係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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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iii) 應否因應委員所提出的關注及建議修訂擬議
新訂第 8(2A)條，以反映私隱專員就其現有收
費安排而提交的意見書所述的更具體收費需

要。  
 

 

2011年 12月 1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第 11A條  
 
(a) 就下述事項提供先例 (如有的話 )：擬議新訂第 11A

條有關某單一法團作為個人及作為團體的豁免；以

及在草擬第 11A條與草擬《申訴專員條例》 (第 397
章 )內類似的豁免條文之間的分別；  

 
第 14(7)條  
 
(b) 跟進法律顧問於 2012年 1月 6日致政府當局的函件；
 
第 14(9)(c)條  
 
(c) 考慮在第 14(9)(c)條內，以第 67(4)條取代第 67(4)(c)

條，原因是第 67(4)條應適用於第 14(4)條整項條
文，因為資料使用者申報表須符合指明格式；  

 

政府當局就 (b)及 (l)項所作的回
應，已於2012年 1月 30日隨立法
會CB(2)908/11-12(01)號文件送
交委員，並於 2012年 3月 13日及
26 日 的 會 議 上 ， 與 立 法 會
CB(2)1347/11-12(01) 及

CB(2)1496/11-12(01)號 文 件 一
併討論。  
 
政府當局就 (a)及 (i)項所作的回
應，已於 2012年 1月 6日隨立法
會CB(2)761/11-12(01)號文件送
交委員，並於2012年3月13日的
會議上予以討論。  
 
政府當局就 (c)至 (h)項所作的回
應，已於2012年 3月 12日隨立法
會 CB(2)1347/11-12(01)號 文 件
送交委員，並於2012年3月13日
的會議上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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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第 14A條  
 
(d) 澄清在擬議新訂第 14A(1)條下資料使用者申報表

所載的資訊應否包括附帶文件及更改通知；  
 
(e) 具體說明在第 14A(3)條中 "如根據本條例或任何其

他條例有權或有責任……"所指的是甚麼條文；  
 
(f) 考慮香港律師會對擬議新訂第 14A(6)條的修改，當

中建議，如在資料使用者申報表中明知或罔顧實情

地按擬議新訂第 14A(4)條提供 "經更正 "但仍屬虛假
或具誤導性的資訊，則須受到第 14A(6)條所訂的制
裁；  

 
第 15條  
 
(g) 考慮因應擬議新訂第 14A條而對第 15條 (包括第

15(2)(a)及 (b)條 )作出相應修訂，因為根據第 14A
條，在呈交原先的資料使用者申報表後可能還須提

供資訊；  
 
(h) 澄 清 《 私 隱 條 例 》 第 15(3) 條 中 的 " 訂 明 格

式 "(prescribed form)與《私隱條例》第 67條中的 "指
明格式 "(specified form)是否不同；  

 

政府當局就 (j)及 (k)項所作的回
應，已於2012年 3月 23日隨立法
會 CB(2)1496/11-12(01)號 文 件
送交委員，並於2012年3月26日
的會議上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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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第 18條  
 
(i) 檢討擬議新訂第 18(5)條中 "為了令有關資料使用者

告知／提供……"一語；  
 
第 19條  
 
(j) 考慮是否提高就未能按照擬議新訂第 19(1)條依從

查閱資料要求的資料使用者所訂的罰則；  
 
(k) 就擬議新訂第 19(1)(b)條而言，澄清如某人並無持

有任何有關資料，他／她是否仍可被視為定義所指

的資料使用者，並因此有責任告知提出要求者他／

她並無持有該資料；及  
 
(l) 跟進法律顧問於 2012年 1月 6日就擬議第 19(1)及

(1A)條致政府當局的函件。  
 

 

2012年 1月 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第 20條  
 
(a) 根據就《私隱條例》第 20(1)(c)條的擬議修訂， "在

以下情況，資料使用者須拒絕依從查閱資料要

求   (在其他情況下 )在當其時，依從該要求根據
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是被禁止的 "；就此，具體
說明當中的其他條例 (如有的話 )；  

 

政府當局就 (d)項所作的回應，
已於 2012年 1月 30日隨立法會
CB(2)908/11-12(01)號文件送交
委員，並於 2012年 3月 13日的會
議 上 與 立 法 會

CB(2)1347/11-12(01)號 文 件 一
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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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根據擬議新訂第 20(3)(ea)條，"根據本條例或任何其
他條例，該資料使用者有權不披露屬該項要求的標

的之個人資料 "；就此，具體說明當中的其他條例 (如
有的話 )；  

 
(c) 為擬議新訂第 20(5)條提供理據，並澄清其中所提述

關於文件透露及查閱的相關條文，以及高等法院的

固有司法管轄權是否不能處理第 20(5)條下的情
況；瞭解若沒有第 20(5)條可能會出現甚麼問題；確
定擬議新訂第 20(6)條下 "有關條例 "及 "指明當局 "
的定義是否涵蓋《裁判官條例》 (第 227章 )和裁判
官；及  

 
(d) 跟進法律顧問於 2012年 1月 6日就擬議新訂第 20(5)

條致政府當局的函件。  
 
第 22條  
 
(e) 關於把《私隱條例》現有第 64(2)條移至擬議新訂第

(4)款的建議     
 

(i) 考慮對以下情況一律處以刑事罰則的做法是
否過於嚴苛：在改正資料要求中，提供在要項

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訊；以及考慮這項罰

則是否有必要，因為就首次提供資料方面並沒

有訂明相應的罪行；  
 

政府當局就 (a)至 (c)項及 (e)至 (j)
項所作的回應，已於2012年3月
12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347/11-12(01) 號 文 件 送
交委員。政府當局就 (a)至 (c)項
所作的回應，已於 2012年 3月
13日的會議上予以討論，而就 (e)
至 (j)項 所 作 的 回 應 ， 則已在
2012年3月26日的會議上予以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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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ii) 澄清 (i)項所述的資訊是否必須以書面提供；  
 
(iii) 考慮具體指明擬議新訂第 (4)款所提的改正資

料要求，是根據《私隱條例》哪些條文作出的；

及  
 
(iv) 列舉有關執行第 64(2)條的先例 (如有的話 )。  

 
第 31條  
 
(f) 考慮香港律師會的建議，在擬議新訂第 31(4)條加入

"明知或罔顧實情地 "，以顯示資料使用者在根據《私
隱條例》第 31(1)條提出的核對程序要求中提供虛假
或具誤導性的資訊，須有犯罪意圖，方屬犯罪；  

 
第 32條  
 
(g) 就 擬 議 新 訂 第 32(5) 條 而 言 ， 考 慮 對 違 反 第

32(1)(b)(i)條所指的通知指明的任何條件的人士，
處以監禁罰則；及  

 
第 46條  
 
(h) 關於擬議新訂第 46(7)至 (9)條，就以下事項提供資

料或加以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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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i) 跨境商業交易中對個人資料的保障；  
 
(ii) 私隱專員與香港以外司法管轄區的有關主管

當局之間的合作範圍及相關協定，以及在該等

合作中對所交換的個人資料的保障；  
 
(i) 第 46(8)條訂明私隱專員可向其作出披露的香港以

外司法管轄區的主管當局，該條文是否過寬；及  
 
(j) 第 46(7)至 (9)條的政策理據，例如授權私隱專員在

有關事宜所關乎的資料當事人沒有給予書面同意

的情況下，向香港以外司法管轄區的其他主管當局

披露有關事宜。  
 

 

2012年 1月 9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第 47條  
 
(a) 考慮第 47(2)(d)條是否有必要，以及擴大第 47(2)(a)

條，以加入新訂第 (2A)款所建議有關私隱專員送達
執行通知的事項；  

 
第 50條  
 
(b) 就下述事宜作出澄清：如某項違反行為在性質上並

無持續影響，或是已不能補救既往，或不太可能會

重複發生，則執行通知如何能夠處理該項違反行為；
 

政府當局就 (c)至 (e)項所作的回
應，已於2012年 3月 12日隨立法
會 CB(2)1347/11-12(01)號 文 件
送交委員，並於2012年3月26日
的會議上予以討論。至於就 (a)
及 (b) 項 所 作 的 回 應 ， 已 於
2012 年 4 月 16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701/11-12(02)號 文 件 送
交委員，並於2012年5月2日的會
議上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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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第 50A條  
 
(c) 為擬議新訂第 50A(1)條及 50A(3)條所訂的罰則提供

理據，並考慮把第 50A(3)條所訂的罪行罰則，提高
至與第 50A(1)(b)條所建議的罰則看齊；  

 
第 50B條  
 
(d) 提供先例 (如有的話 )，列舉機構因違反執行通知而

被定罪並被判監禁的個案；及  
 
(e) 就擬議新訂第 50B(1)條中 "任何其他人 "提供資料。
 

 

2012年 1月 31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第 59及 59A條  
 
(a) 一併檢討擬議新訂第 59(2)條及擬議新訂第 59A條

的草擬方式，並考慮有關的草擬方式是否恰當，因

為條文所訂的豁免範圍可能過於廣泛；  
 
(b) 列舉例子，說明擬議新訂第 59(2)條在甚麼處境下適

用；  
 
(c) 就擬議新訂第 59A條提供資料，說明香港警務處和

香港海關在轉移或披露有關未成年人的個人資料

方面所制訂的實務守則；  
 

政 府 當 局 所 作 的 回 應 已 於

2012 年 3 月 12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347/11-12(01)號 文 件 送
交委員，並於2012年3月26日的
會議上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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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d) 就擬議新訂第 59A條而言，考慮有關豁免除適用於
香港警務處和香港海關外，是否亦應適用於其他專

業團體，例如社會工作者；及  
 
提供免責辯護  
 
(e) 考慮應否在條例草案內所有涉及豁免無須受保障

資料原則條文所管限的條款中，為被控違反保障資

料原則任何條文的人，提供免責辯護。  
 

2012年 2月 7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第 66條  
 
就擬議新訂第 66(5)條而言，檢討是否有需要把屬於原訟
法庭的民事司法管轄權延展至區域法院，並考慮修訂擬

議新訂第 66(5)條。  
 

政 府 當 局 所 作 的 回 應 已 於

2012 年 4 月 16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701/11-12(02)號 文 件 送
交委員，並於 2012年 5月 2日的
會議上予以討論。  

2012年 2月 14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附表 1 
 
考慮修訂第 2及 4保障資料原則中文本內 "合約手段或其
他手段 "這個可能帶有貶義的用語。  
 

政 府 當 局 所 作 的 回 應 已 於

2012 年 3 月 12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347/11-12(01)號 文 件 送
交委員，並於2012年3月26日的
會議上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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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012年 2月 24日  就在直接促銷中使用個人資料及售賣個人資料方面的

經修訂建議  
[立法會CB(2)1169/11-12(01)號文件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與私隱專員商討並考慮提供一份標準表格，利便資

料使用者以易讀能懂的方式呈示下述資訊：在直接

促銷中對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的擬定使用或對

有關資料擬進行的售賣；  
 
(b) 因應香港保險業聯會提出的關注，考慮容許下述做

法：若資料使用者在收集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之

際無意在直接促銷中使用該資料或售賣該資料，但

其後有意如此行，只要獲得資料當事人口頭確認不

反對，便可以如此行；  
 
(c) 考慮具體說明 "促銷標的之類別 "的涵義，並檢討 "促

銷標的 "的定義；  
 
(d) 考慮提前 "不溯既往的豁免 "此項安排的生效日期；

及  
 
(e) 就下述問題研究應對措施：資料當事人對預錄電話

訊息的回應可能被當作同意使用其個人資料。  
 

政 府 當 局 所 作 的 回 應 已 於

2012 年 4 月 16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701/11-12(03) 號 文 件 送
交 委 員 (英 文 本 於 2012年 4月
16日發出；中文本於2012年4月
18日發出 )，並於2012年4月17日
的會議上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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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012年 3月 13日  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以往會議上提出的事項所作

的回應  
[立法會CB(2)1347/11-12(01)號文件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第 14A及20條  
 
(a) 就下列條文，即新訂第 14A(3)條中 "如根據本條例或

任何其他條例有權或有責任 "；就《私隱條例》第
20(1)(c)條的擬議修訂中， "在以下情況，資料使用
者須拒絕依從查閱資料要求    (在其他情況下 )
在當其時，依從該要求根據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

是被禁止的 "；以及擬議新訂第 20(3)(ea)條中， "根
據本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該資料使用者有權不披

露屬該項要求的標的之個人資料 "，考慮是否因應
委員提出的意見和關注，刪除 "任何其他條例 "一
語，或在條例草案中列出政府當局認為應凌駕《私

隱條例》的條例；  
 
(b) 除那些涉及金錢影響的條文外，舉例說明還有哪些

條文規定若干資訊須予保密，以便委員審議上述各

條款；及  
 
(c) 就資料使用者因其他條例賦予的權利而拒絕向私

隱專員披露所要求的資訊，列舉一些案例。  
 

政 府 當 局 所 作 的 回 應 已 於

2012 年 3 月 23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496/11-12(01)號 文 件 送
交委員，並於2012年3月26日的
會議上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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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012年 3月 26日  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以往會議上提出的事項所作

的回應  
[立法會CB(2)1347/11-12(01)號文件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第 46條  
 
(a) 就擬議新訂第 46(7)至 (9)條以言    

 
(i) 考慮在條例草案中加入一個附表，列載那些已

與私隱專員簽訂就資訊分享方面的互惠協議

的香港以外司法管轄區的有關主管當局，以及

有關的互惠協議；及  
 
(ii) 考慮公布有關下述個案的資料：私隱專員曾根

據互惠協議向香港以外司法管轄區的有關主

管當局提供資訊；  
 
第 63D條  
 
(b) 考慮擬議新訂第 63D(1)條的草擬方式是否恰當，因

為該草擬方式並未能清晰反映擬議豁免會受定義

所指的檔案保存目的所管限；  
 

政府當局就 (a)項所作的回應，
已於 2012年 4月 18日隨立法會
CB(2)1754/11-12(01) 號 文 件 送
交委員。至於就 (b)、 (c)及 (e)項
所作的回應，已於 2012年 4月
16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701/11-12(02)號 文 件 送
交委員，而就 (d)項所作的回
應，已於2012年4月27日隨立法
會 CB(2)1854/11-12(01) 號 文 件
送交委員。該等回應已於2012年
5月2日的會議上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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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c) 就下述事宜作出澄清：是否只是具有歷史、研究、
教育或文化價值的紀錄才會為檔案保存的目的而

被轉移予政府檔案處，以及是否須如此述明才能啟

動有關豁免；會否有其他不具這些價值的紀錄被轉

移予政府檔案處，而因此不能享有有關豁免；  
 
(d) 就 "紀錄 "一詞的涵義提供書面資料；及  
 
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以往會議上提出的事項所作

的回應  
[立法會CB(2)1496/11-12(01)號文件 ] 
 
第 59條  
 
(e) 參考政府當局所提供的海外法例類似條文，重新考

慮擬議新訂第 59(2)條的涵蓋範圍，即加入海外例子
中防止或減少對個人生命或公眾安全構成嚴重威

脅等情況。  
 

 

2012年 4月 17日  有關把個人資料用於直接促銷的修訂建議  
[立法會CB(2)1701/11-12(03)號文件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關於容許資料當事人就售賣個人資料方面及在直

接促銷中使用個人資料方面給予口頭或書面同意

的建議，考慮就上述兩方面採取不同的保障；  
 

政 府 當 局 所 作 的 回 應 已 於

2012 年 4 月 27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854/11-12(01) 號 文 件 送
交委員，並於2012年5月2日的會
議上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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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b) 考慮規定資料使用者須提醒資料當事人下述事
宜：資料使用者就使用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作直

接促銷用途或把其個人資料提供予他人作直接促

銷用途而向資料當事人徵求口頭同意時，兩者之間

的電話對話會被錄音；  
 
(c) 考慮在有關條文加入 (i)指定限期，訂明資料使用者

須在該限期內以書面向資料當事人確認收到同意

的日期和詳情；以及 (ii)冷靜期，讓資料當事人可撤
回其同意 (如資料當事人有此意願 )；  

 
(d) 要求私隱專員為資料使用者提供標準講稿，以便他

們就使用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用途

或把其個人資料提供予他人作直接促銷用途而向

資料當事人徵求口頭同意；  
 
(e) 參考擬議新訂第 35C(2)(b)條，考慮改善擬議新訂第

35E(1)(b)條的草擬方式，訂明擬使用的個人資料的
種類，以及該資料擬就甚麼類別的促銷標的而使

用；及  
 
(f) 鼓勵直銷業界採用良好作業模式，包括以易於閱讀

的方式呈示書面確認的內容、把資料使用者與資料

當事人的完整電話對話錄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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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日期  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012年 4月 2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團體代表在其意見書中對條例草

案個別條文所提的意見，作出書面回應。  
 

政 府 當 局 所 作 的 回 應 已 於

2012 年 4 月 27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854/11-12(01) 號 文 件 送
交委員，並於2012年5月2日的會
議上予以討論。  
 

2012年 5月 2日  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立法會CB(2)1864/11-12(01)號文件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重新考慮擬議新訂第 35D條第 (1)及 (2)款的草擬方

式，因為該兩款就擬議新訂第 35C條的不適用情況
有不同的表述；  

 
(b) 就擬議新訂第 35D(2)條中 "資料使用者 ......使用 "此

語句，考慮在 "使用 "一詞之前加上 "擬 "一字，使之
與其他條文相符；及  

 
(c) 就擬議新訂第35H條，解釋為何有需要提述第35C及

35G條，因為只有第35E條 (而非上述兩項條文 )，才
切實關乎就第3保障資料原則的目的而給予同意。  

 

政府當局所作的口頭回應已於

2012年 5月 7日的會議上予以討
論。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5月 16日  


